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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作出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
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同
時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
相關法律。

全國人大常委會制
定相關法律並決定將相關法
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由香
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實
施。

第一步

第二步

習近平：不惜一切代價保護人民生命安全 A4

•堅決維護國家安全
•堅持和完善 「一國兩
制」 制度體系

•堅持依法治港
•堅決反對外來干涉
•切實保障香港居民合
法權益

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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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本港天氣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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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年創刊於天津 獲特許在內地發行

庚子年閏四月初一日 第41933號
今日出紙五叠二十張半 零售每份十元
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法律性質廣告之有效刊物

2020年5月23日 星期六

維護國家安全
大公報記者 石璐杉、文軒

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昨日上午在北京開幕。受全國人大常委會委託，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
員長王晨在會上作關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的說明。決定指出，相關法律將切實防範、制止和懲治四類嚴重危害
國安的活動，包括：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

務。相關法律將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實施。中央人民政府
有關機關根據需要在港設立機構，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相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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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國家分裂國家
••顛覆國家政權顛覆國家政權
••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組織實施恐怖活動
••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務

四類嚴重危害國安活動

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
利益，堅持和完善 「一國兩制」 制度
體系，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保障
香港居民合法權益，根據《中華人民
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和第六十二
條第二項、第十四項、第十六項的規
定，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作出如下決定：

一、國家堅定不移並全面準確貫
徹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高
度自治的方針，堅持依法治港，維護
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確定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採取必要
措施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依法
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
為和活動。

二、國家堅決反對任何外國和境
外勢力以任何方式干預香港特別行政
區事務，採取必要措施予以反制，依
法防範、制止和懲治外國和境外勢力
利用香港進行的分裂、顛覆、滲透、
破壞活動。

三、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
完整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責任。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盡早完成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家安全
立法。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機關、立
法機關、司法機關應當依據有關法律

規定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
安全的行為。

四、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建立健
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機構和執行機制，
強化執法力量，加強維護國家安全執
法工作。中央人民政府維護國家安全
的有關機關根據需要在香港特別行政
區設立機構，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
相關職責。

五、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應
當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
全職責、開展國家安全推廣教育、依
法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等情況，
定期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報告。

六、授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
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制
定相關法律，切實防範、制止和懲治
任何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
實施恐怖活動等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
行為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
別行政區事務的活動。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將上述相關法律
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別行政
區在當地公布實施。

七、本決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秘書處
2020年5月21日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

王晨強調，當前一個突出問題是香港特別
行政區國家安全風險日益凸顯。特別是2019年
香港發生 「修例風波」 以來，反中亂港勢力公然
鼓吹 「港獨」 、 「自決」 、 「公投」 等主張，從
事破壞國家統一、分裂國家的活動。這些行為和
活動嚴重挑戰 「一國兩制」 原則底線，嚴重損害
法治，嚴重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必
須採取有力措施依法予以防範、制止和懲治。

改變長期不設防狀況
王晨指出，香港回歸20多年來，由於反中亂

港勢力和外部敵對勢力的極力阻撓、干擾，23條
立法一直沒有完成，有被長期 「擱置」 的風險，
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法律的有關規定難以有效執
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都明顯
存在不健全、不適應、不符合的「短板」問題，致
使香港特別行政區危害國家安全的各種活動愈演

愈烈，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維護國家安全面
臨着不容忽視的風險，必須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
機制，改變國家安全領域長期 「不設防」 狀況。

港仍有責任完成23條立法
王晨表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新的形

勢和需要作出的上述制度安排，包括授權全國人
大常委會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制定相關法律，進一步
貫徹落實了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有關規定。香港
特別行政區根據香港基本法第23條規定仍然負
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和立法義務，應當盡
早完成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立法。任何維護國家
安全的立法及其實施都不得同本決定相牴觸。

有關決定的草案將於下周四全國人大會議
閉幕時表決。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指出，香
港回歸20多年來，由於反中亂港勢力和外
部敵對勢力的極力阻撓、干擾，23條立法
一直沒有完成，有被長期 「擱置」 的風險

中央將在港設機構履行維護國安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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